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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园保贷”项目服务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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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：

1、甲方按照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

《关于实施“园保贷”促进融资征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川

经信园区〔2015〕213号）《关于进一步完善“园保贷”试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川经信园区〔2016〕208号）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“园保贷”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川经信园区〔2017〕419号）

以及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优

化“园保贷”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川经信园区〔2018〕19号）

《关于进一步创新“园保贷”项目的通知》（川经信园区〔2019〕

226号）（以下统称为“‘园保贷’项目相关文件”）的要求，

自愿加入“园保贷”项目。

2、乙方受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四川省财政厅委托负

责具体实施“园保贷”工作，为甲方获得“园保贷”项目贷

款提供咨询管理服务。

现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经充分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咨询顾

问，为甲方顺利获得四川省产业园区“园保贷”项目贷款提

供咨询服务等有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共识，共同遵照履行。

一、服务目的

甲方自愿委托乙方提供“园保贷”项目咨询服务，成功

与“园保贷”合作银行（下称“合作银行”）签订《借款合

同》，并获得“园保贷”项目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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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服务内容

乙方提供如下咨询服务：

1.初审甲方申贷资料，进行合规性审查。

2.协调甲方与园区、合作银行等方面的关系。

三、咨询服务费用

因乙方为甲方提供“园保贷”项目咨询等服务，甲方按

照“园保贷”项目相关文件的规定，向乙方缴纳咨询服务费。

咨询服务费标准：甲方按照合作银行审批的 “园保贷”

贷款总额________万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

0.5%的标准，向乙方缴纳咨询服务费_________________元

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___）。

缴纳时间：甲方与合作银行签订《借款合同》后且在合

作银行发放“园保贷”贷款前，甲方一次性缴纳。

乙方收款账户：

单位名称：四川工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都市武侯科技园支行

银行账号：951003010001366991

四、甲乙双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

1、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为其申请“园保贷”项目贷款提

供咨询服务。

2、甲方所提出的贷款要求应当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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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信贷政策有关规定，并符合“园保贷”项目相关文件的要

求。

3、甲方应按乙方及“园保贷”合作银行的具体要求，

如实提供企业贷款申请资料，做好贷款申请各项工作。

4、贷款发放后，甲方应配合乙方做好贷后调查工作。

5、甲方应按照与合作银行签订的《借款合同》约定偿

还贷款本息。
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

1、为甲方获得四川省产业园区“园保贷”项目贷款提

供咨询服务。

2、为甲方组织贷前专家评议会。

3、为甲方提供其他融资咨询等增值服务。

4、按照“园保贷”项目相关文件的规定，乙方有权收

取甲方咨询服务费。

5、若甲方贷款出现逾期风险，乙方有权按照“园保贷”

相关文件的规定，协助合作银行向甲方进行追偿。

五、协议终止、解除

若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80天后，合作银行无法进行实

质性操作，未实现贷款发放，本协议终止，双方互不承担违

约责任。乙方退还甲方已缴纳的咨询服务费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若甲方未按约缴纳乙方咨询服务费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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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拖欠费用总额的 1‰每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七、争议解决

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不可协商解决之争议的，任何

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八、附则

1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

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一份，乙方执两份，经双

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 乙方(盖章）：

签约地点：四川省成都市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
